
13 公告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明镜
WEEKLY周刊

浙江保集中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浙江保集中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蒋龙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保集中电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蒋龙杰，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向蒋龙杰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保集中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荣海精密钢管有

限公司

宁波市荣海精密钢管有

限公司

宁波市荣海精密钢管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公借贷字第

99072008291925

公借贷字第

99072008291925

公借贷字第

99072008291925

担保人名称

舟山黄金海岸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应孝炳

应荣海

担保合同编号

公 高 抵 字 第

99072008Y87508

个 高 保 字 第

99072008B87589

个 高 保 字 第

99072008B87588

原贷款行

中国民生银行杭

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杭

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杭

州分行

公 告
建检民公告[2020]2号

本院正在审查起诉的潘军涉嫌非法狩
猎罪一案，因潘军违反野生动物保护规定，
猎捕野生保护动物，其行为已损害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拟提
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公告督促、建议有
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在公告
期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
告期为三十日，逾期检察机关将依法起诉。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检察院
2020年5月28日

本院将于2020年7月1日10时起至7月2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岭渔 60079”船，船籍港：温岭，捕捞船，船长

36.3米，型宽6.8米，型深3.6米，总吨位212，净吨位64，建造完工时
间：2006年8月2日，主机总功率382千瓦。现停泊于浙江温岭兴源
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附近水域。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
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
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971537(张)。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
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28(陈)。 本院监

督电话：0574-89285050(李)。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5月28日

拍卖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等23户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

司等23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2020年3月20日，债权总额为人民
币 75,486.62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56,120.27 万元，利息为人民币 19,
366.35万元（具体见下表，除有债务企业破产的情况以外，利息计算截止2020年

3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或破产管理人确权的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或管理人确权内容为准）。单位：元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

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2020年6月
7日10时至2020年6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32,123万元，保证金3,5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或其整数倍。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 邮件地址：ylu1@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东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盛钙业有限公司

浦江乐门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格瑞斯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弘福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格林凯腾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晨溢新型面料有限公司

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

诸暨得宇纺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富侨纺织品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7,771,263.73

20,893,142.29

8,251,718.74

26,000,000.00

100,526,035.23

12,141,653.74

16,421,377.03

32,078,855.43

114,852,047.02

17,997,955.36

40,000,000.00

1,038,846.24

债权利息余额

1,320,226.00

7,654,569.56

2,752,278.27

7,127,320.56

42,931,314.13

2,443,052.57

614,912.10

10,369,113.09

62,279,630.99

2,889,952.15

11,814,428.88

209,441.14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质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司法进程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圣雄皮业有限公司

圣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茂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

金华市企发包装印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海力华特钢科技有限公司

新昌县兴旺牧业有限公司

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

温岭市二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25,999,924.20

32,497,249.49

6,358,134.76

248,079.11

6,000,000.00

21,412,333.88

9,721,426.35

2,649,957.83

16,210,691.05

18,000,000.00

24,132,046.59

561,202,738.07

债权利息余额

6,435,472.32

8,203,035.67

1,140,971.51

81,121.87

1,335,370.81

5,639,356.41

3,800,029.29

833,644.18

3,068,288.68

2,670,975.23

8,049,002.82

193,663,508.22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0/3/20

2020/3/20

2018/8/1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20/3/20

2018/7/25

2020/3/20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司法进程

执行中

已判决

破产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中

破产

执行中

嘉兴市鑫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周昌等
8人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
南湖劳人仲案[2019]第33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周昌等8人2018年2月至2018
年9月13日拖欠的工资共计191484.00元。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
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5月28日

仲裁公告

清算公告
根据温州市远东仪器机箱厂股东会决

议，决议解散温州市远东仪器机箱厂(以下
简称远东仪器)。另远东仪器清算组已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成立，由陈础础、陈新民、
郑彩琴组成。远东仪器债权人应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权人申报债权的，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
并提供证明材料。

清算组通讯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398
号瑞基商务楼516室，联系人张青出，联系
电话153562885270

特此公告
温州市远东仪器机箱厂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徐天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
保从权利）已于2020年5月25日转让给徐天平，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天平履行

相关义务。
徐天平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徐天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9-85552888-525510 13967925187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徐天平
2020年5月2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
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雄泰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基准日2019年12月5日转让标的（人民币元）

本金余额

33800000.00

利息余额

5020450.17

代垫费用

6000

合同编号

主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7永展期0301号《借款展期合同》

从合同编号及名称

2015永信保0306号-3；2015永信保0321号-2；2016永借保0306号-1、-2；2016永借

个0306号-1《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永信个0306号-1、-2、-8、-9；2015永借个0321

号-3、-4《最高额个人担保声明书》

担保人

超人集团有限公司、应正、应平祥、应雄、应美儿、永康市天星美日用

品有限公司、浙江雄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雄泰投资有限公司、

应磊、应泽民、应美群

法院公告
2020年5月2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单位：（折）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资产

浙江清源水暖洁具有限公司

诸暨民意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4年玉(借)人字3069号、2015年玉(借)人字3015

号、2015年玉(借)人字3010号、2015年玉(借)人字

3011号、2015年玉(借)人字3043号、2015年玉(借)人

字3009号、2015年玉(借)人字3042号

诸公2015人借0987、诸公2015人借0946

201571310835、201671310218

未偿本金

0

26,000,000.00

149,501,359.22

175,501,359.22

未偿利息

14,260,000.00

0

35,914,867.35

50,174,867.35

本息合计

14,260,000.00

26,000,000.00

185,416,226.57

225,676,226.57

担保合同

2014年玉（个保）人字3005号、2015年玉（企保）人字3001号

诸公2015人保0416、诸公2015人保0417、诸公2015人保

0418、诸公2015个保0419、诸公2015个保0420、诸公2015

人抵0217

201571310838、201571310840、201571310839、

201471310161、201471311154

担保情况

保证人：玉环佳仕阀门有限公司、蒋连法、陈慧卿、谢士荣、张彩平

保证人：金建明、张桂英、金梦祝、杨振余、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情怡针织有限公司、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抵押物：诸暨民意针

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越都路1号的房地产，房屋建筑面

积合计32268.2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281.90平方米

保证人：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李兴林、冯

伟芬 抵押物：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大陈镇特色工

业小区的工业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67218.39平方米，土地

面积70719.00平方米 质押物：浙江贝克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陈衬衫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5%股权

（2019）浙0102民初6020号
卢克瑞：原告浙江华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卢克瑞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02 民初 6020 号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5890号
浙江顶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

一凡、吴翠翠诉你及第三人张秀女、王莉公司决议效

力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9）浙 0106 民初 58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33号之一
2019年11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明州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汇华电子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汇华电子有限公司

的债务金额为556 497. 96元，宁波汇华电子有限公

司可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和清偿债务的

资产金额为15194.04元,本院认为，宁

波汇华电子有限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

偿债务，宣告该公司破产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5月8日裁定宣告宁波汇华电

子有限公司破产。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破33号之二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因无其他财产可供分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条之规定，本院于二 0 二 0 年五月

十八日裁定终结宁波汇华电子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57号之一

毛焱春：本院受理原告高新与被告毛焱春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

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314号

陈平：原告陈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72民初666号

房玲刚：本院受理陈为夫诉房玲刚、江再超、郭

文兵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案，陈为夫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房玲刚、江再超、郭文兵

支付陈为夫燃料油款 84280 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算的利息。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 。 自 发 出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滞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上午 8 时40分在本院台州法庭审判庭(台州市

椒江区天和路95号和大厦西塔15楼)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如你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